
陇西县气象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填报单位：陇西县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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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雷电防
护装置检
测资质单
位开展的
行政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
责全国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管理和认定工作。”
第二十三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应当及时向开
展活动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报送检测项目清单，接受监管。”
第二十七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进行查询或者复制；
（二）就有关事项询问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要求作出说明；
（三）进入有关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现场进行监督检查。
气象主管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2

对在检测
业务所属
的省级行
政区域内
开展雷电
防护装置
检测的单
位开展的
检测质量
行政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
责全国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管理和认定工作。”
第二十三条“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事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活动的，应当及时向开
展活动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并报送检测项目清单，接受监管。”
第二十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机构对雷电防护装置检测单位的检测质量
进行考核。”

3

对防雷安
全重点单
位（易燃
易爆建设
工程、场
所和雷电
易发区的
矿区、旅
游景点）
开展的行
政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三十一
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
电灾害防御工作的组织管理，并会同有
关部门指导对可能遭受雷击的建筑物、
构筑物和其他设施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
装置的检测工作。 安装的雷电灾害防护
装置应当符合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规定
的使用要求。”

《防雷减灾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44号令）第四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负责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雷减灾工作，并结合本地实际组织制定和公布防雷安全重点单位目录清单。”
第十七条“已安装雷电防护装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主动委托有相应资质的雷电防护装置检测机构进行定期检测，并接受当
地气象主管机构和当地人民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检查。”

4

对升放气
球资质单
位的行政

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6号）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及飞行管制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理和
指导全国的升放气球活动。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及飞行管制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升放气
球活动。”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升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5

升放无人
驾驶自由
气球和系
留气球活
动进行的
行政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6号）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及飞行管制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责管理和
指导全国的升放气球活动。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及飞行管制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在当地人民政府的指导和协调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升放气
球活动。”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升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可以对升放气球场所进行实地检查。检查时，检查人员可以查阅或者要求被检查单位报
送有关材料；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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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危害气
象设施和
气象探测
环境开展
的行政检

查

陇西县
气象局

《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第623号，根据2016年2月6日
修订）第五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
责全国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的保护
工作。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
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
环境的保护工作。
设有气象台站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和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其他有关
部门应当做好本部门气象设施和气象探
测环境的保护工作，并接受同级气象主
管机构的指导和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
强对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的日
常巡查和监督检查。各级气象主管机构
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
关文件、证照、资料；
（二）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
问题作出说明；
（三）进入现场调查、取证。各级气象
主管机构在监督检查中发现应当由其他
部门查处的违法行为，应当通报有关部
门进行查处。有关部门未及时查处的，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可以直接通报、报告
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进行查
处。”

7

对气象专
用技术装
备的购买
和使用情
况的行政

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8号，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
构负责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的监督管理。”
第十八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取得许可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进行监督检查。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业务使用的气象专用技术装备的购买和使用情况进行定期检查，并将检查情况逐级报告上
级气象主管机构。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责令被许可人或者购买、使用单位限期整改。”

8

对各行业
的组织和
个人设置
的气象台
站开展气
象探测活
动的行政

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11
月7日第三次修正）第五条第二款“国务
院其他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所属的气象台
站，应当接受同级气象主管机构对其气
象工作的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
《气象行业管理若干规定》（中国气象
局令第34号）第四条“各级气象主管机
构应当组织制定气象行业规划和政策，
完善气象行业法规和标准，强化气象行
业监督，加强气象行业协调、指导和服
务，合理配置国家对气象行业的投入。
”

9

对气象信
息发布、
传播、服
务活动的
检查（包
括气候可
行性论证
机构）

陇西县
气象局

《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6号）第四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气象预报发布与传播工作，并加强监督管理。”
《气象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7号，2020年3月24日修订）第四条第二款“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
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信息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第二款“气象信息服务单位应当向其营业执照注册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备案，并接受其监督管理。
”
第十条“鼓励建立气象信息服务行业组织。气象信息服务行业组织应当对气象信息服务活动实行行业自律管理，并接受省、
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的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
《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办法》（中国气象局第45号令）第四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指导、监督和管理全国人工智能
气象应用服务工作，建立人工智能气象应用服务领域的工作协调机制。国家网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有关行政管理工
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监督和管理本行政区域内人工智能气
象应用服务工作。地方网信部门在职责范围内依法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有关行政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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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对应当进
行气候可
行性论证
的建设项
目，未经
气候可行
性论证的
行政检查

陇西县
气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2016年11
月7日第三次修正）第三十四条第一款“
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组织对城市规划
、国家重点建设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
开发项目和大型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
源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气候可行性论证。
”

《甘肃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
》（甘肃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应当依照法律
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对国家重点建设
工程、重大区域性经济开发项目和大型
太阳能、风能等气候资源开发利用项目
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组织开展气候可行
性论证。
气候可行性论证的范围和程序，由省人
民政府组织气象主管机构和发展改革、
自然资源等部门制定。”

《气候可行论证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18号）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组织管理全国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在上级气象主管机构和本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其他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配合气象主管机构做好气候可行性论证工作。”

11

对公民、
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
向气象主
管机构申
请气象行
政审批的

监督

陇西县
气象局

《气象行政许可实施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3号）第九条“气象行政许可由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
和程序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
第二十九条“第一款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气象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实施监督检查。”
《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8号，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
构负责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许可的实施和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气象专用技术装备使用的监督管理。”
《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29号，2020年3月24日修订）第四条
“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全国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监督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和管
理工作。
设区的市气象主管机构或者省直管县（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
境行政许可的初审和管理工作。”
第十二条“地方各级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对气象探测环境保护范围内的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避免危害气象探测环境行政
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及时了解情况并向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报告。”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第31号令，2022年8月15日第二次修订）第三条“国务院气象主管机构负
责全国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监督管理工作。
省、自治区、直辖市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雷电防护装置检测资质的管理和认定工作。”
《升放气球管理办法》（中国气象局令第36号）第九条“认定机构受理申请后，应当根据需要，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
现场核查。”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气象主管机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升放气球活动的监督管理。
升放气球单位应当主动接受气象主管机构的监督管理与安全检查，并按照要求做好有关工作。”
《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规定》（中国气象局第37号令）第二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职
责范围内雷电防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工作。未设气象主管机构的县（市、区），由上一级气象主管机构负责雷电防
护装置的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工作。”
第十八条“县级以上地方气象主管机构应当加强对雷电防护装置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的监督与检查，建立健全监督制度，履
行监督责任。”


